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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采购邀请

1 项目名称
珠海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富山二围北市政 EPC 项目两宗仲裁

案件的法律服务

2 项目地址 珠海市

3 采购内容

为建工集团关于富山二围北市政 EPC 项目两宗仲裁案件提供法

律服务。其中，案件 1为项目施工图预算总金额争议确认纠纷，标的

额约为 1.78 亿元；案件 2 为项目三项（场地平整材料砂改土、钢板

桩加长与抛填、浅层固化）设计变更争议及工程进度款支付纠纷，标

的额约为 1.89 亿元。

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（一）调查收集证据；（二）制定仲裁

方案、策略，并向采购人汇报；（三）撰写仲裁相关文书；（四）出

庭参加仲裁程序；（五）其他仲裁相关服务。

具体按合同及需求书约定执行。

4 报价要求 含税报价≤上限 909,882.47 元，不设下限。

5 供应商资格要求

1.供应商须为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成立，在国家司法

行政主管部门合法登记注册，持有经年检合格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证

书》。

2.总所与分所或同属一总所的不同分所不得同时参与本项目投

标，一经发现相关投标均作无效投标处理。

3.供应商须为本所社会律师办理执业责任保险，且三年内（自

2022 年 7 月 1 日至今）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

会的行业处分。

4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。

6 议程安排

1.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：2025年 7月 25日 14时 30分（北京时间）。

2.评审时间：2025 年 7 月 25 日 14 时 30 分（北京时间）。

3.评审地点：横琴国际商务中心第一座 28 楼会议室。

4.响应文件递交方式：

4.1 本项目接受现场递交或邮寄方式递交响应文件。

4.2 采用邮寄方式的供应商应注意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